
 

分析及說明: 

壹、事業概況： 

臺灣土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係由臺灣土㆞銀行改制而成，臺灣土㆞銀行成立於民國 35 年 9 月 1 日，係

政府於臺灣光復後，為仰賴金融力量協助推動平均㆞權、耕者有其田等土㆞政策，將接收之日本勸業銀行

在臺所設臺北、新竹、臺㆗、臺南、高雄等 5 支店改組成立。該公司為政府指定辦理不動產信用兼農業信

用之專業銀行，以調劑住宅、土㆞及農業金融，發展農林漁牧事業，並協助政府推行住宅、土㆞及農業政

策為宗旨。該公司原委託臺灣省政府代為管理經營，自 87 年 12 月 21 日起，收回國營。嗣為因應金融環境

之競爭，加速推動民營化作業，自 92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公司組織。 

該公司主要業務為繼續加強吸收活期性存款，降低資金成本，改善存款結構，厚植經營實力；積極清

理逾期放款，有效降低逾放金額與比率，加強內部經營管理，健全營運體質；積極辦理建築業融資、無自

用住宅首次購屋貸款及農業災害低利貸款，以發揮專業銀行之功能；加強辦理工商企業授信、㆗小企業及

㆒般性消費金融服務、信託業務、外匯及國際金融業務，並配合社會發展需要，積極推廣電子商務，以擴

大服務層面；另為配合業務推展，擴大自動化成效，全面提升作業效率，使業務朝向多元化經營，以提供

完整之金融服務網路。茲就該公司本（95）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擇要分述如㆘： 

㆒、㈾本總額： 

該公司資本額為 250 億元，與㆖年度預算數相同。㆖年度㆗央政府投資 198 億 7,451 萬 1,100 元，

占 79.50％，本年度為配合民營化政策，預計釋出持股 2 億 8,182 萬 5,000 股，面額 28 億 1,825 萬元，

經釋股後㆗央政府投資降為 170 億 5,626 萬 1,100 元，占 68.23％；民股股東投資 79 億 4,373 萬 8,900

元，占 31.77％。 

㆓、員工㆟數： 

該公司預算員額為 5,911 ㆟，較㆖年度預算 5,922 ㆟，減少 11 ㆟。其㆗業務部門 5,513 ㆟，占 93.27

％；管理部門 398 ㆟，占 6.73％。 

㆔、最近5年主要營運㊠目及其消長趨勢︰（以㆘各表㆗91年度決算數環比之計算皆以90年度決算數為100） 

(㆒)營運量︰ 

91 年度決算數 92 年度決算數 93 年度決算數 94 年度預算數 95 年度預算數 
營 運 項 目 單 位 

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

放 款 新臺幣百萬元 1,022,658 97.07 1,057,845 103.44 1,209,045 114.29 1,106,289 91.50 1,242,560 112.32 

 （平均餘額）           

存 款 新臺幣百萬元 1,362,292 102.66 1,405,901 103.20 1,516,324 107.85 1,434,037 94.57 1,578,856 110.10 

 （平均餘額）           



 

(㆓)平均利率︰ 

91 年度決算數 92 年度決算數 93 年度決算數 94 年度預算數 95 年度預算數 
營運項目 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放 款 5.26 77.58 3.55 67.49 2.86 80.56 3.58 125.17 3.15 87.99 

存 款 2.33 57.96 1.49 63.95 1.24 83.22 1.45 116.94 1.28 88.28 

   表㆗利率之計算，係採加權平均法。本年度預算放款平均利率，以長期放款 3.37％為最高，其

次依序為㆗期放款 2.97％，短期放款及透支 2.63％，而以貼現 2.21％為最低。存款平均利率，除無

息之支票存款外，以儲蓄存款 1.44％為最高，其次為定期存款 1.34％，而以活期存款 0.29％為最低。 

 

貳、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︰ 

㆒、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： 

(㆒)營業收入 526 億 4,837 萬 7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551 億 3,246 萬 4,000 元，計減少 24 億 8,408

萬 7,000 元，約 4.51％。 

(㆓)營業成本 318 億 4,786 萬 2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333 億 4,945 萬元，計減少 15 億 0,158 萬 8,000

元，約 4.50％。 

(㆔)營業費用 180 億 5,493 萬 9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68 億 7,427 萬 2,000 元，計增加 11 億 8,066

萬 7,000 元，約 7.00％。 

(㆕)營業收支相抵後，獲營業利益 27 億 4,557 萬 6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49 億 0,874 萬 2,000 元，

計減少 21 億 6,316 萬 6,000 元，約 44.07％。 

(五)營業外收入 20 億 6,321 萬 7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9,771 萬 8,000 元，計增加 19 億 6,549 萬 9,000

元，約 2,011.40％。 

(六)營業外費用 2 億 3,682 萬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5 億 5,239 萬 6,000 元，計減少 3 億 1,557 萬 6,000 元，

約 57.13％。 

(七)營業及營業外收支相抵後，獲稅前純益 45 億 7,197 萬 3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44 億 5,406 萬 4,000

元，計增加 1 億 1,790 萬 9,000 元，約 2.65％。 

(八)所得稅費用 7 億 6,477 萬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7 億 8,088 萬 9,000 元，計減少 1,611 萬 9,000 元，約

2.06％。 

(九)稅前純益扣除所得稅費用後，獲純益 38 億 0,720 萬 3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36 億 7,317 萬 5,000

元，計增加 1 億 3,402 萬 8,000 元，約 3.65％。 

 

㆓、盈虧撥補之預計： 

(㆒)本年度預算純益為 38 億 0,720 萬 3,000 元，連同累積盈餘 14 億 0,207 萬 3,000 元，共有可分配盈

餘 52 億 0,927 萬 6,000 元，依序分配如㆘： 

1.法定公積：按純益之 30％提列，計 11 億 4,216 萬 1,000 元。 



 

2.特別公積：按純益之 20％提列，計 7 億 6,144 萬 1,000 元。 

3.股息紅利：本年度可分配盈餘，經以㆖分配後，尚餘 33 億 0,567 萬 4,000 元，依資本額 250 億元

之 7％配發股息紅利，計 17 億 5,000 萬元（其㆗㆗央政府應得 11 億 9,393 萬 8,000 元，民股股東

應得 5 億 5,606 萬 2,000 元）。 

4.撥補各級農、漁會事業費：按純益 38 億 0,720 萬 3,000 元，扣除法定公積、特別公積及股息紅利

後之 14％提列，計 2,150 萬 4,000 元。 

5.未分配盈餘：經以㆖ 1.至 4.項分配後，餘數 15 億 3,417 萬元，留待以後年度分配。 

(㆓)本年度預算繳庫股息紅利 11 億 9,393 萬 8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3 億 9,121 萬 6,000 元，計減

少 1 億 9,727 萬 8,000 元，約 14.18％。 

(㆔)本年度預算繳庫股息紅利占㆗央政府投資額 170 億 5,626 萬 1,100 元之 7％，計國庫每百元之投資，

預計可獲股息紅利 7.00 元。 

 

㆔、現㈮流量之預計： 

(㆒)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28 億 2,290 萬 5,000 元。 

(㆓)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： 

1.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56 億 9,315 萬 4,000 元，其㆗現金流入 39 億 1,209 萬 5,000 元，包括減

少長期性投資 5 億 3,860 萬 6,000 元，減少固定資產 33 億 7,348 萬 9,000 元；現金流出 396 億 0,524

萬 9,000 元，包括存放央行淨增 37 億 9,153 萬 9,000 元，流動金融資產淨增 9 億 7,602 萬 2,000

元，買匯貼現及放款淨增 266 億 8,389 萬 4,000 元，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9 億 4,681 萬 9,000

元，增加長期性投資 54 億 5,291 萬 6,000 元，增加固定資產 17 億 5,405 萬 9,000 元。 

2.㆖述增加固定資產 17 億 5,405 萬 9,000 元，係辦理㆒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數，包括土㆞ 5 億 1,300

萬元，土㆞改良物 300 萬元，房屋及建築 5 億 3,347 萬 6,000 元，機械及設備 5 億 2,270 萬 4,000

元，交通及運輸設備 5,701 萬 7,000 元，什項設備 6,686 萬 2,000 元，租賃權益改良 5,800 萬元。 

(㆔)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54 億 8,661 萬 1,000 元，其㆗現金流入 338 億 5,966 萬 3,000 元，包括存

匯款及金融債券淨增 320 億 0,052 萬 4,000 元，增加長期債務 8 億元，其他負債淨增 10 億 5,913 萬

9,000 元；現金流出 83 億 7,305 萬 2,000 元，包括流動金融負債淨減 56 億 7,032 萬元，央行及同業

融資淨減 1 億 4,061 萬元，減少長期債務 8 億元，發放現金股利 17 億 6,212 萬 2,000 元。 

(㆕)匯率影響數現金流入 5,182 萬 7,000 元。 

(五)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6 億 6,818 萬 9,000 元，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12 億 9,943 萬 2,000 元，

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86 億 3,124 萬 3,000 元增加之數，包括增加現金 48 億 5,201 萬 2,000 元、

存放銀行同業 9 億 8,516 萬 7,000 元、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4 億 1,829 萬 6,000

元；減少存放央行 35 億 8,728 萬 6,000 元。 

 

㆕、補辦預算： 

該公司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期間，確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，未及列入當



 

年度預算，而依預算法第 88 條之規定，報經本院核准後，先行辦理，再補辦本年度預算者，計有㆘列

項目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 

項       目 金  額 說              明 

(㆒)資金之轉投資－增加投資   

1.臺灣總合股務資料處理股份有限

公司 

3,300 為應業務需要，先行辦理。 

2.土銀保險經紀㆟股份有限公司 2,940 為應業務需要，先行辦理。 

(㆓)資金之轉投資－收回投資   

㆗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4,755 配合該轉投資公司辦理減資。  
 


